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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交院资发„2016‟5号  

 

 

各单位（部门）： 

《山东交通学院大型仪器设备资源开放共享管理办法》已

经 10 月 10 日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

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东交通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10 月 1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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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提高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效率和投资效益，科学配

置资源，推进开放共享，更好地为教学、科研服务，特制订本

办法。 

第二条 学校鼓励多种形式的开放使用。凡单价在 10 万元

（含）以上的大型仪器设备，通用性强且设备状态良好，经学

校审定公布，实行开放共享和有偿使用。 

第三条 学校建立校、院（部）两级大型仪器设备共享服务

平台，实行大型仪器设备“专管共用，资源共享”；资产管理

处负责全校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和有偿使用的组织实施工

作；仪器设备所在单位安排专人（以下称专管员）负责本单位

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和有偿使用的日常管理工作。 

第四条 大型仪器设备共享服务实行网上名录管理，对符合

资源共享条件的大型仪器，登记造册，形成大型仪器设备网上

名录。 

网上名录的仪器设备描述包括以下几项内容：仪器设备名

称、型号、价格、国别厂家、购置日期、所在单位、放置地点、

联系人、联系电话、主要性能指标、功能及应用范围、收费标

准等。 

第五条 使用流程。仪器设备使用者通过学校大型仪器设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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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享服务平台，实行网上预约，经仪器设备所在单位专管员确

认后，按预约时间完成项目服务。 

第六条 开放共享服务仪器设备所在实验室（机组）的主要

负责： 

（一）指定专人操作大型仪器设备，培训操作员，及时排

除和处理设备一般性故障。 

（二）制订大型仪器设备操作规程并张贴在醒目之处。 

（三）定期做好仪器维护和保养，使仪器处于良好的工作

状态，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。 

（四）建立大型仪器设备技术档案和工作记录。做好仪器

设备预约登记和使用日志，确保内容完整，使用记录须有操作

人员和用户的签字。 

第七条 收费定价： 

（一）凡国家或省市物价管理部门有统一定价的，执行国

家标准。 

（二）凡没有统一收费定价的，由仪器设备所在单位参照

驻济高校、科研院所同类仪器设备使用收费情况及使用成本（仪

器设备折旧、水电、人工费等），制订收费定价，经学校财务处、

资产管理处审核后执行。 

（三）仪器设备所在单位可根据实际需求状况在收费定价

的 20%范围内上下浮动。 

第八条 收费标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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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面向社会服务的按全价收费。 

（二）校内跨学院（部）服务的按全价的 50%收取。 

（三）本专科生、研究生教学实验使用的不收费。 

（四）收费计价形式分为以测试样品作为计价单位（元/样

品）和以用机时间作为计价单位（元/小时）。 

    第九条 收费流程： 

（一）校外使用。先交费、后使用，由使用单位将款项汇

至学校指定账户，作为仪器设备所在单位的创收收入，学校开

具相应发票。 

（二）校内使用。校内各单位（部门）之间使用，采用年

末结算方式，由仪器设备所在单位提供使用结算明细，经使用

单位（部门）确认后根据用途划款。 

第十条 收费管理。仪器设备所在单位有偿使用费结算实行

收支两条线，对所取得的收入应及时上缴学校财务处并纳入学

校财务预算管理。 

第十一条 对学校公布的实行有偿使用的大型仪器设备进

行年度效益综合考核评价，考核内容包括机时利用、完好程度、

人才培养、科研成果、服务收入、功能利用与开发、安全环境

等。考核评价结果划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四个等级。 

第十二条 考核评价工作采取单位自评与学校评审相结合。

考核评价结果纳入年度绩效考核，并作为大型仪器设备购置论 

证的主要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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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仪器设备所在单位负责本单位大型仪器设备自

评考核工作，并将自评总结报告等材料报资产管理处，作为学

校考核评价的依据。 

第十四条 财务处每年末对收费进行结算。结算按下列比例

进行收益分配：收费的 75%由仪器设备所在单位统筹安排使用；

25%纳入学校收入，作为开放共享的大型仪器设备维修基金。 

第十五条 对使用率低或长期闲置大型仪器设备，学校视情

况予以调配或托管，并严格控制同类或同档次的仪器设备的增加。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原《山东交通学院大

型精密仪器设备资源共享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鲁交院资发„2014‟

2 号）同时废止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山东交通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10月 14日印发 

校对：丁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印 6份 


